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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字号： 吉政办明电〔2005〕12 号 发布日期： 2005 年 02 月 03 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 

  省级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清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2005〕12 号 

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省法制办制定的《省级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清理工作方案》已经省政府同

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贯彻落实。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五年二月三日 

  省级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清理工作方案 

  (省法制办 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为了全面贯彻《行政许可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去年我省对行政许

可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目前清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对于行政机关内部的

审批项目、行政许可以外的确认资格、身份等民事权利、民事关系的审批项目

还没有进行清理。为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我省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按

照国家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有关要求,省政府决定在省级机关范围内对我

省执行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特制定本方案: 

  一、清理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清理的指导思想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继续深入贯彻实施

《行政许可法》,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为建立和完善行为规范、

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进一步改

善我省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为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服务。 

  在清理过程中,要坚持合法、合理、高效、便民、权责统一、监督有效的原

则。 



  二、清理的对象和范围 

  (一)清理对象包括: 

  1.本省执行的国家设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2.依据国家规定在省级各类文件中规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3.在省人大地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省政府文件、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省政府各部门文件中自行设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二)清理范围包括: 

  1.行政机关要求其他行政机关及其不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到行政机关办理

有关手续后,方可从事活动的行为; 

  2.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享有某些优惠待遇的资格、身份以及其他民事权利、

民事关系的确认行为; 

  3.行政许可以外的要求行政管理相对人到行政机关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从

事活动的其他行为。 

  三、清理的标准和处理意见 

  我省执行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一)国家在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中设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或
者已被列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目录(国办发

〔2004〕62 号)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继续执行。 

  (二)在省级的各类文件中,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的非行政

许可审批项目或者已被列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目

录(国办发〔2004〕62 号)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予以保留。 

  (三)我省在省人大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规章中自行设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

项目,区别情况做出处理。其中,取消后将会影响经济、社会管理秩序的,影响行

政管理相对人享受优惠待遇的,影响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项目,予以保

留。 

  (四)上述三类项目以外的项目,予以取消或者停止执行。即使是符合第(三)

项保留条件的项目,属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

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取事后监

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项目,也予以取消或者停止执行。 



  (五)各部门准备保留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法律、法规、规章中已经规定

了审批条件和审批期限的,在上报的审核单上必须列出;没有规定审批条件和审

批期限的,上报审核单时必须提出具体意见。 

  四、清理方法和步骤 

  这次清理由执行部门负责清理,提出意见。从现在起,由省政府各部门对本

部门负责执行的项目进行清理,分别填写《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目录》、《法

律、行政法规或国家其他规范性文件设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审核单》、

《我省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其他规范性文件在地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
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审核单》、《本省自行设定的

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审核单》,并加盖省政府部门印章后,于 2005 年 4 月 15 日

前,送省政府法制办(上报材料时请附电子文本及项目所在文件的文本原文)。由

省政府法制办组织立法咨询委员论证后,报省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初审,最后

报省政府审定。逾期未上报审核材料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一律按照取消处

理。此项工作拟于 6月底前完成。 

  五、清理结果及处理 

  清理工作完成后,由省政府分别公布保留和取消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对

未列入保留项目目录的,一律停止执行。今后,除了省政府公布保留和继续执行

的许可项目和非许可审批项目以外,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不得执行其他以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为对象的许可和非许可审批项目。继续执行其他项目的,省政府将

追究有关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 

  六、组织领导 

  省政府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清理工作,“一把手”挂帅,主管领导亲自抓,并确

定专人负责。有关文件和清理项目,应逐件逐项地把关讨论,并提出具体理由和

意见。 

  省政府法制办负责本次清理工作的指导、协调,及时掌握各单位的工作进

度。对于清理工作不积极、不认真的部门,省政府将通报批评。省政府法制办联

系人:肖富强,联系电话:8905450。 

  附件:1、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目录 

         2、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其他规范性文件设定的非行政许

可审批项目审核单 

       3、我省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其他规范性文件在地方性法

规、省政府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审核单 

       4、本省自行设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审核单 

   



附件 1 

  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目录 

  一、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其他规范性文件设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二、我省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其他规范性文件在地方性法规、省政

府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三、本省自行设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盖公章) 

   

附件 2 

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其他规范性 

文件设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审核单 

  一、项目名称。 

  二、项目所在文件名称、文号、发布时间。 

  三、项目所在条款及该条款内容。 

  四、规定该项目审批条件的条款及条款内容。 

  五、规定该项目审批期限的条款及条款内容。 

  六、部门意见和理由。 

  七、法制办审核意见。 

  注:尚未规定审批条件和审批期限的项目,请在本附件第四、第五项对应的

位置做出规定。 

   

附件 3  



我省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其他规范性文件 

在地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中 

规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审核单 

  一、项目名称。 

  二、项目所在我省文件名称、文号、发布时间。 

  三、项目所在我省文件条款及该条款内容。 

  四、项目依据国家文件名称、文号、发布时间。 

  五、项目依据国家文件条款及该条款内容。 

  六、规定该项目审批条件的条款及条款内容。 

  七、规定该项目审批期限的条款及条款内容。 

  八、部门意见和理由。 

  九、法制办审核意见。 

  注:尚未规定审批条件和审批期限的项目,请在本附件第六、第七项对应的

位置做出规定。 

   

附件 4 

  本省自行设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审核单 

  一、项目名称。 

  二、项目所在文件名称、文号、发布时间。 

  三、项目所在文件条款及该条款内容。 

  四、规定该项目审批条件的条款及条款内容。 

  五、规定该项目审批期限的条款及条款内容。 

  六、部门意见和理由。 



  七、法制办审核意见。 

  注:尚未规定审批条件和审批期限的项目,请在本附件第四、第五项对应的

位置做出规定。 

   


